
整改意见 1：核实钻井废液产生量及处理方式

整改情况：已按照意见进行了审核，并对报告进行了修改，详见 3.7.3

整改意见 2：核实井口伴生气处置情况

整改情况：已按照意见进行了审核，并对报告进行了修改，详见表 3-2

单家寺油田单 10 块单 10-5-33 等井区侧钻井开发工程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整改说明

2019 年 12 月 5 日，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滨南采油厂

组织相关人员成立验收小组，对《单家寺油田单 10 块单 10-5-33 等井区侧钻

井开发工程》项目进行竣工环保验收评审，并提出了整改意见，现将整改情况汇

总如下：


